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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2022 年 2 月 28 日至 4 月 1 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人权理事会 2022 年 4 月 1 日通过的决议 

 49/21. 各国在消除虚假信息对享有和实现人权的负面影响方面的作用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重申《世界人权宣言》和《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各国在《公民及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其他人权文书之下的义

务， 

 回顾大会和人权理事会通过的相关决议，包括大会 2021 年 12 月 24 日关于

打击虚假信息，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的第 76/227 号决议、理事会 2020 年

7 月 16 日关于意见和表达自由的第 44/12 号决议，及 2021 年 7 月 13 日关于在互

联网上促进、保护和享有人权的第 47/16 号决议， 

 又回顾人权理事会 2011 年 6 月 16 日第 17/4 号决议核可的《工商企业与人权

指导原则》1， 

 重申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和相辅相成的，并

申明人们在线下享有的权利在线上也必须得到保护， 

 关切出于伤害目的或为了个人、政治或经济利益蓄意制造和传播意在欺骗和

误导受众的虚假信息或被操纵信息的行为，对享有和实现人权产生日益严重和深

远的负面影响， 

 强调虚假信息可能被设计和传播，以误导他人、侵犯和践踏人权，包括隐私

权和个人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自由，包括在这种信息至关重要的紧急情况、

危机和武装冲突期间， 

  

 1 A/HRC/17/31,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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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强调虚假信息宣传活动可用于诋毁个人和群体，加剧社会分裂，挑拨离

间，使社会两极分化，传播仇恨、种族主义、仇外心理、负面成见和污名化，以

及煽动暴力、歧视和敌意， 

 还强调虚假信息是对民主的威胁，可能压制政治参与，导致或加深对民主机

构和进程的不信任，阻碍实现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的知情参与， 

 关切地认识到，线上虚假信息宣传活动越来越多地被用于阻止妇女参与公共

领域，女记者、从政女性、妇女人权维护者和妇女权利倡导者尤其成为被针对的

目标， 

 重申行使意见和表达自由权以及充分尊重寻求、接受和传播信息的自由，对

加强民主、促进多元化和多元文化、提高透明度和媒体自由以及打击虚假信息发

挥着重要作用；重申依照《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行使表达自由

权含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 

 注意到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关于虚假信息与意见和表达

自由的报告2， 

 认识到必须保障自由、独立、多元和多样化的媒体，确保记者和媒体工作者

在线上和线下的安全，提供和促进获得独立、如实和循证信息的机会，以打击虚

假信息， 

 又认识到信息和通信手段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系统和格式的无障碍和可获

得性很重要，从而确保包括残疾人在内的所有各类人士能够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

础上享有表达自由权，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自由，否则残疾人受到虚假

信息负面影响的风险可能更大， 

 表示关切以传统和数字手段传播虚假信息的现象，以及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

可能出于政治、意识形态或商业动机，利用数字技术制造、传播和放大虚假信

息，其规模、速度和范围令人震惊， 

 注意到虚假信息是伴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和使用而出现的一系列更广

泛挑战的一部分，如任意或非法监视和恶意的网络活动，这可能对享有和实现人

权构成威胁， 

 认识到各国作为主要的义务承担者，负有在线上和线下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首

要责任；各国必须支持相关努力，加强社会在所有层面抵御虚假信息负面影响的

能力，尤其应为此开展数字和媒体素养教育，实现包容，文化间相互理解，核对

事实，以及采纳透明和问责的技术解决方案， 

 强调各国可发挥作用，促进获取各种可靠信息，以打击虚假信息，包括为此

提高自身透明度，主动在线上和线下披露官方数据，并重申致力于媒体多样性和

独立性，确保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包括通过任何媒体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

信息和思想的自由， 

 表示深为关切国家限制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自由，以及通过国家机构或

代理人传播虚假信息，以宣传虚假言论，控制公共辩论，限制行使意见和表达自

由权及和平集会权， 

  

 2 A/HRC/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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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散布虚假信息往往可能是跨国现象，可能被国家和国家赞助的行为体作

为混合影响力行动的一种手段，以利用和破坏社会自由，并可能伴随严重违反国

际法的行为， 

 深为关切涉及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虚假信息，包括线上的虚假

信息泛滥；并强调指出，必须向公众提供基于科学和证据的数据和信息以打击这

种做法， 

 强烈谴责通过关闭和限制互联网以蓄意阻止或破坏在网上获取或传播信息的

做法，包括将其作为打击虚假信息的手段；强调自由、开放、可互操作、可靠和

安全的互联网的重要性， 

 着重指出，打击虚假信息需要从多个层面，通过多利益攸关方予以应对，应

对措施应符合国际人权法；需要国际组织、国家、民间社会、人权维护者、学术

界、独立监管机构和私营部门，包括媒体、在线平台、社交媒体和技术公司的积

极参与；各国在促进和推动有关各方的合作方面拥有独特地位， 

 回顾《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条第二款，其中规定任何鼓吹民

族、种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禁止之， 

 强调不应将谴责和打击虚假信息用作借口，以限制享有和实现人权，或为审

查制度辩护，包括为此利用模糊和过于宽泛的法律，将虚假信息定为刑事犯罪；

为打击虚假信息采取的所有政策或立法都必须符合各国根据国际人权法承担的义

务，包括对表达自由的任何限制都必须遵守合法性和必要性原则这一要求， 

 1. 申明虚假信息会对享有和实现所有人权产生不利影响，各国在打击虚

假信息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 

 2. 吁请各国确保其应对虚假信息传播的措施符合国际人权法，确保其打

击虚假信息的工作可促进、保护和尊重个人的表达自由、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

的自由以及其他人权； 

 3. 敦促各国通过符合国际人权法的多层面和多利益攸关方对策，包括为

此加强与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媒体、私营部门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合作，营造

有利于打击虚假信息的环境； 

 4. 请各国鼓励工商企业，包括社交媒体公司在处理虚假信息的同时尊重

人权，包括为此审查业务模式，特别是算法和排名系统在放大虚假信息方面的作

用，提高透明度，给予用户所有适用的法律保护，并鼓励根据《工商企业与人权

指导原则》开展尽责行为； 

 5. 吁请所有国家不要出于政治或其他目的，在国内或跨国开展或赞助虚

假信息宣传活动，并鼓励所有国家谴责这种行为； 

 6. 承诺促进国际合作，以消除虚假信息对享有和实现人权产生的负面影

响； 

 7. 决定在第五十届会议期间举行一次高级别专题小组讨论会，讨论如何

消除虚假信息对享有和实现人权的负面影响并确保对此采取基于人权的对策，各

国、民间社会成员和私营部门、联合国专家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均可参加，以确定

挑战，分享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应使残疾人能够完全无障碍参加小组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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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编写上述专题小组讨论会的概要报

告，提交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二届会议。 

2022 年 4 月 1 日 

第 56 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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